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職員職務輪調實施要點 

 

 109年1月7日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4(302)次行政會議訂定 

114年3月18日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2(33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促進組織活力，增進職務歷練，有效培養人才，訂定本校職員職務輪調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職員，係指本校編制內職員及校聘職員。 

三、本要點所稱職務輪調，係指本校職務出缺之遞補、跨單位間及單位內之職務調動。 

職務輪調以同等級職務間調任為原則，調任人員應符合擬調任職務之資格條件。 

四、下列人員得不實施職務輪調： 

（一）人事人員、主計人員，各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屆齡退休前三年者。 

（三）留職停薪未復職人員及連續請假達一個月以上未銷假人員。 

（四）工作性質係屬特殊業務或專長者，經專案簽准者。 

上開不實施職務輪調人員，應適時由單位自行調整職務。 

五、本校職員同一單位任職滿四年者得參酌當事人及徵詢主管意願後，配合職務性質及業務

需要實施輪調，滿六年者優先輪調。如有特殊情形致輪調有困難者，應有無法定期遷調

之替代作為及建立降低風險作為，經專案簽奉校長核准後，得暫緩遷調。 

六、任職年資之計算，採計至每年十二月止。 

七、實施方式： 

（一）定期輪調： 

1. 輪調作業由人事室於每年定期通知各單位，各單位應對任期屆滿屬員職務輪調作

綜合考量，填具本校各單位所屬職員職務輪調建議表（如附件一）送人事室彙整

造冊，陳請副校長邀集相關處室主管協調後辦理職員職務輪調，自次年一月實施。 

2. 本校辦理廉政風險業務之職期，訂有廉政風險業務定期遷調一覽表(如附件二)，

其中出納管理人員任同一職務最長以六年為限。 

（二）專案輪調： 

1. 各一級單位為利業務推動，得隨時進行內部職務調整，輪調結果送人事室登錄。 

2. 職務出缺時，得辦理職員遷調，由符合資格條件者填具本校職員遷調意願表（如

附件三），送人事室彙辦。 

3. 行政人員任現職滿四年且有輪調意願者，得填寫職務請調意願申請書（如附件四）

送人事室，作為職務輪調之參考。 

八、校聘職員之調動，不得違反勞動基準法第十條之一規定。 

九、輪調人員應依限赴任，不得以新職非個人志願為由拒絕輪調；並應依規定辦理移交。 

十、輪調人員於調任新職後，如果情形特殊，須在異動前後二個單位工作者，經雙方單位主

管協商，其工作時間依協商結論辦理；惟期間不得超過一個月。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一級單位所屬職員職務輪調建議表 

單位 姓名 職稱 
任現職

日期 
工作內容 建議調整方式 

     □同意調整 

□維持原職務: 

  原因:___________ 

□其他 

     □同意調整 

□維持原職務: 

  原因:___________ 

□其他 

     □同意調整 

□維持原職務: 

  原因:___________ 

□其他 

     □同意調整 

□維持原職務: 

  原因:___________ 

□其他 

直屬主管核章 
 

一級主管核章 
 

備註： 

一、依本校職員職務輪調實施要點第七點規定辦理。 

二、本表調查對象為年資計至 12 月 31 日止，任現職滿 4 年以上人員名單，由單位主管綜合

考量作為辦理職務輪調之參考。 

三、本表請於○年○月○日（星期○）前送回人事室。 

 



附件二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廉政風險業務定期遷調一覽表 

單位 業務類型 職稱 業務內容 職期 備註 

總務處 
出納組 

出納核銷業務 組長 

1.綜理全組業務。 
2.辦理學雜費製單收費、入帳結報相關事宜。 
3.學生休、退學學雜費退費核算、造冊及暑
修學雜費。 

4.編製銀行調節表。 
5.辦理定期存款之新增、到期續存或解約。 

6年 

 

總務處 
出納組 

出納核銷業務 
校聘
組員 

1.各項款項之收取、開立收據、進帳及報核
事宜。 

2.薪資、墊付款、差旅費、獎學金轉帳、廠商
匯款等各類匯款作業 

3.保管現金、有價證券及相關各種單據。  
4.登記出納帳簿及填製各項有關出納憑證與
報表。 

5.教職員工薪津及相關事宜之造冊及發放。 
6.各類所得稅扣繳申報、所得歸戶審核及各
項法定代扣款扣繳。 

7.各項押標金之收付保管及其他收退款事
宜。 
8.零用金管理。 
9.公自提儲金帳戶管理。 

6年 

 

總務處 
出納組 

出納核銷業務 
行政
助理 

1.各項款項之收取、開立收據、進帳及報核
事宜。 

2.墊付款、差旅費、獎學金轉帳、廠商匯款
等各類匯款清單整理作業。 

6年 

 

總務處 
事務組 

採購業務 
出納核銷業務 
經管財物業務 

組長 

1.綜理招標業務。 
2.綜理場地租借收入、停車場收入及公務車
油料。 

3.綜理零用金管理業務。 

6年 

 

總務處 
事務組 

採購業務 
經管財物業務 

組員 
1.辦理招標業務。 
2.辦理場地租借收入、停車場收入及公務車
油料。 

6年 
 

總務處 
事務組 

採購業務 
校聘
組員 

辦理招標業務。 6年 
 

總務處 
事務組 

出納核銷業務 技工 辦理零用金管理業務。 6年 
 

總務處 
保管營繕組 

採購業務 組長 
1.辦理營繕工程徵選設計監造廠商作業。 
2.新建、增建、改建及修繕工程招商、督工
及驗收相關業務。 

15年 
 

總務處 
保管營繕組 

採購業務 技佐 
辦理校舍公共水電設施維護修繕請購等相關
業務 

12年 
 

總務處 
保管營繕組 

採購業務 
校聘
組員 

1.辦理營繕工程徵選設計監造廠商作業。 
2.新建、增建、改建及修繕工程招商、督工及
驗收相關業務。 

6年 
 

研究發展處 獎補助業務 
校聘
組員 

辦理教師論文發表獎勵及參加學術會議補助 10年 
 

 



附件三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職員遷調意願表 

出缺單位  
出缺職務 

職等職系 

（職稱） 

（職等—校聘人員免填） 

（職系—校聘人員免填） 

遷調意願 
□願意  

□無意願 

資格需求  

工作項目  

備  註 

一、有遷調意願者，請務必打「ˇ」，並經單位主管簽章後依限送回人事室。  

二、有意願者務請於 年 月 日(星期 )下午 5 時前送回人事室，並以電

話確認（分機 ）；逾期未送回者視同無意願。 

 

填表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附件四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行政人員職務請調意願申請書 

單位 

 

姓名 

 

職稱 

 職系資格 

（校聘職員免填） 

 

任現職日期   年  月  日（合計  年 月） 

本校歷任 

職務 

單位 職稱 主要工作項目 起迄日期 

    

    

擬調任原因 

□增加工作歷練。 

□其他：                

擬調任職務 

□無特別指定。 

□希望優先請調單位：（請依優先順序填寫下表） 

單位 1 2 

擔任工作性質 
  

申 請 人 

簽   章 

 

單位主管 

簽  章 

 

註：各單位人員如有請調意願，得填具本意願申請書送人事室，供校方參考。 

 


